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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2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17-50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数量为

85,833,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768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9月4日。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概述和股本变动情况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岩土”或“公司”）于2014

年7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宋伟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724号)核准公司向宋伟民、刘忠池等21名股东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相关资产，其中发行股份118,200,000股，于2014年9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519,000,000股。 

2015年6月5日，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以2014年末总股本

519,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1,038,000,000股。 

2015年10月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4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700万股新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65,000,000股。 

2016年4月29日，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以2015年末总股本

1,165,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1,747,500,000股。 

2016年12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向王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843号），核准公司向

王健等22名股东发行股份52,500,000股购买相关资产，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800,000,000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800,000,000股，尚未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为1,234,208,303股，含首发后限售股567,324,462股、高管锁定股

666,883,841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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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宋伟民、宋雪清、居晓艳、上海挚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刘忠池及

上海隧缘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

届满后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股份的25%，锁定期

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股份50%，锁定期

届满二十四个月之后可转让剩余股份。 

张世兵、陈兴华、顾兰兴、姚海明、李睿、薛斌、杨建国、黎和青、梁艳文

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届满后可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予以转让。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除投资持有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强劲”）/上海远方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远方”）股权外，其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海强劲

/上海远方、中化岩土及其子公司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亦不会

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

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任何与中化岩土及其子公司从事的业务存在实质性

竞争或可能存在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如其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遇到

上海强劲/上海远方、中化岩土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主营业务范围内的

商业机会，其及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予上海远方、中化岩

土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其保证促使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员不直接或间接

参与上海强劲/上海远方、中化岩土及其子公司的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任何活

动。其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上海强劲/上海远方、中化岩土及其子公司权益受损

的，其将承担赔偿责任。 

3、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其持有中化岩土股份或担任中化岩土或

其子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其控制的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

与中化岩土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

交易，其控制的企业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损害中化岩土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如违反前述承诺将

承担因此给中化岩土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4、利润补偿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海强劲各股东承诺上海强劲2014年、2015年与

2016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500 万元、5,500万元、6,600万元，上海强劲各股东

同意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期间为交割日当年起2014—2016年三个会计年度。在承

诺期内，如果上海强劲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则中化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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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要求宋伟民以股份的形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刘全林、宋雪清、胡国强、

黄贤京、裴捷、居晓艳及上海挚同对宋伟民的补偿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保证责任。 

上海远方各股东承诺上海远方2014年、2015年与2016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500万元、5,500万元、6,500万元，上海远方各股东同意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

期间为交割日当年起2014—2016年三个会计年度。在承诺期内，如果上海远方当

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则中化岩土有权要求刘忠池以股份的

形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张世兵、陈兴华、顾兰兴、姚海明、李睿、薛斌、杨

建国、黎和青、梁艳文对刘忠池的补偿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保证责任。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9月4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85,833,72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4.7685%。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数量为15人，其中13名为自然人股东，1名为法人股

东，1名为有限合伙企业。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质押冻结 

数量 
说明 

1 薛斌 594,066 594,066 594,066  

2 顾兰兴 792,111 792,111   

3 陈兴华 990,123 990,123 990,123  

4 姚海明 792,111 792,111 792,111  

5 梁艳文 396,054 396,054 396,054  

6 张世兵 990,123 990,123 930,000  

7 杨建国 594,066 594,066   

8 李睿 792,111 792,111   

9 黎和青 396,054 396,054 396,054  

10 宋雪清 1,488,960 372,240 1,488,900  

11 居晓艳 248,160 62,040   

12 宋伟民 149,427,495 36,231,873 134,927,495 公司董事 

13 上海隧缘投资有限公司 9,152,121 2,288,030   

14 
上海挚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2,802,146 3,200,536 12,802,146  

15 刘忠池 153,868,761 37,342,190 128,760,500 公司董事 

合计 333,324,462 85,83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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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宋雪清、居晓艳、宋伟民、上海隧缘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挚同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刘忠池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其在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

行中所获得股份的25%。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持有公司股份的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前所做的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

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有中化岩土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

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中化岩土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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